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 

一、主旨： 

010204 西方经济学 

【培养方向】 

【研究方向】 

01 发展经济学 

02 微观经济学 

03 宏观经济学 

04 金融经济学 

05 新制度经济学 

本专业培养既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基础，同时研究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和政策主张，善于运用现代经济

学研究成果分析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密切联系中国实际，与国际经济前沿接轨，熟悉市场经营管理的基本

规则，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和决策能力，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经济学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 

专业是为适应市场经济对理论基础探索的需要而设立，具有较强的基础理论研究特色。通过研究现代西方

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和内在逻辑，对 80年代以来的比较成熟前沿的理论动态进行积极的鉴别和吸收，结

合我国体制转型的现实进行理论探索和实际应用，有很强的实战性。内容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

学。 

二、投考简介 

西方经济学硕士全国招生较强的单位有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复旦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北财经大学。 

三 、考试科目 

应试科目  

初试 复试 学院 方向 

公一 公二 专一 专二 

经济

学院 

西方 

经济学 

101 思想政治 201 英语一 303 数学 853经济学综合  

四、近三年录取分数线 



年份 总分 公共一 公共二 专一 专二 

2014 370 60 60 120 105 

2013 355 60 60 90 90 

2012 350 60 60 90 90 

五、近三年报录比 

年份 报考人数 复试人数 录取人数 保研人数 调剂人数 

2014 104 - - 29 - - - - 

2013 139 - - 36 - - - - 

2012 87 - - 21 - - - - 

六、名师 

姓名 性别 职务 研究方向 导师类别 备注 

范子英 

男 

副教授 区域经济学 硕导  

李卫兵 

男 

副教授 微观经济学；金融风险测度 硕导  

王健 

女 

副教授 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硕导 

 

七．参考书目：无 

八．学制及奖学金 

我校是教育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单位之一。2013年，我校继续实施研究生资助制度，研究生资助体

系包含学业奖学金、学业助学金、单项奖学金、困难补助和国家助学贷款。 

1．学业奖学金用于资助学术学位研究生学费。学业奖学金由学生向导师申请，分全额奖学金和半额奖学金

两种，全额奖学金资助全额学费，半额奖学金资助学费的一半，全校学术型硕士生全额学业奖学金资助比

例为 85％。 
2．学业助学金用于资助全日制非定向硕士研究生（入学时人事关系全部转入我校的研究生，不含委托培养

研究生）。国家专项计划中的少数民族骨干计划享受专项资助。自 2012 年 9月起，凡是在校全日制非定向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符合资助条件的，原则上均可通过从事""三助""岗位获得不低于每人 4000 元/年（每年

按照 10月计发）的学业助学金。""专业型硕士奖助学金""是学业助学金的一种形式，用于资助全日制非定

向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分为""一等奖助金""和""二等奖助金""。全日制非定向专业型硕士研究生中的免试

推荐生（MPA、MBA除外）设立""一等奖助金""，""一等奖助金""的金额与该生所缴纳的学费数额一致。全

日制非定向专业型硕士研究生（MPA、MBA、软件工程除外）设立""二等奖助金""，""二等奖助金""的资助

金额原则上为每生每年 4000元，资助对象为推免生之外的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全日制非定向专业型硕士研

究生通过从事""三助""岗位获得相应资助。 
3．单项奖学金用于奖励在科技成果、学术论文、学习成绩、社会活动等方面获得突出成绩的硕士研究生，

全日制研究生均可申请单项奖学金。单项奖学金分为3000 元、2000元和 1000 元三种。 
4．困难补助用于资助特殊困难的研究生。 
5．国家助学贷款按全日制普通研究生在校生总数 20%的比例、每人每年 6000元的标准计算确定。 



奖学金评定和助学金、贷款资助等办法按学校有关规定实行。 
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 
被录取为我校的非定向专业学位研究生和学术型研究生一样在学期内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最高额度为

6000 元/年，并可以享受以下资助：（1）可参与学校设立的研究生单项奖学金评定。（2）各院系将设立

一定的奖学金和助学金给与资助。具体学费标准资助申请方式与资助额度请向报考院系咨询。 


